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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

沪府土〔2023〕1182 号

关于批准奉贤区 2023 年第 77 批次农用地转用、

补充耕地、征收土地的通知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上报奉贤区 2023 年第 77 批次农用地转用、

补充耕地、征收土地的请示》（沪奉府土〔2023〕247 号）收

悉。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

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 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查，奉

贤区 2023 年第 77 批次涉及 1 幅土地，建设项目用地总面积

2109.5 平方米，其中原集体土地 1300.1 平方米，国有土地

809.4 平方米。上述集体土地中，农用地 832.5 平方米（其

中耕地 832.5 平方米），未利用地 467.6 平方米。上述国有

土地中，建设用地 460.3 平方米，未利用地 349.1 平方米。

上述用地符合规划，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耕地占补

平衡指标均已落实。



现批准将上述 832.5 平方米农用地（内含 832.5 平方米

耕地）和 816.7 平方米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即新增建设

用地 1649.2 平方米；同时批准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1300.1 平

方米。

另，涉及的国有土地应由你区按相应程序收回。

请你区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征地，并按规定办理供地手

续。

（公章）

2023 年 12 月 05 日

主题词：

抄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奉

贤区金海街道办事处，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12 月 05 日印发



奉贤区 2023 年第 77 批次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审批机关：上海市人民政府（盖章） 审批时间：

项目名

称

拟用地

单位

被用地单位名称 地类面积（单位：平方米）

储备地块

编号

储备地块

批复
土地分类 供地方式 成果号

测绘报告

书编号土地属

性

或被占用

土地单位
分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耕地 其他

奉贤区

金水苑

段齐贤

排河及

陈家港

整治工

程

上海市

奉贤区

金海街

道城市

运行管

理中心

国有 原有河道 349.1 349.1 河流水面 划拨
20231657

2403

23165724

03487213

国有

奉贤区人

民政府

（沪府土

（2018）

572号）

280.1 280.1 河流水面 划拨
20231657

2403

23165724

03487213

国有

国有（规

划道路，

沪奉府土

（2005）

84号）

180.2 180.2 河流水面 划拨
20231657

2403

23165724

03487213

集体

金海街道

陈家村2

组

1300.1 832.5 832.5 467.6 河流水面 划拨
20231657

2403

23165724

03487213

国有土地分计 809.4 460.3 349.1

集体土地分计 1300.1 832.5 832.5 467.6

合计 2109.5 832.5 832.5 460.3 816.7




